
求职创业补贴材料要求
（院系须知）

一、具体要求

1、在 9 月 26 日 17：00 前（工作时间内），辅导员将

本学院 2024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纸质版申请材料整理好

后移交至韶关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。（地址：思源区学

思楼 215），电子版材料交至邮箱：2321059088@qq.com；

2、各二级学院应按附件二格式提供学院申请者汇总花

名册纸质版两份，电子版一份。

3、认真审核毕业生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贷款合同编号、

证件号、社保卡卡号（社保卡卡号为社保卡相对应的银行金

融账号），确保准确无误。

4、在移交过程中要做到认真细致，确保材料盖章清晰，

不能有丝毫差错。

5、应核查本学院 2024 届毕业生“城乡困难家庭成员”

“特困人员”“残疾高校毕业生”“国家助学贷款高校毕业

生”四类情况，将其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分类并按要

求汇总花名册，签名盖章后与毕业生个人求职创业补贴申请

材料一同移交。

6、在移交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材料前，请务必检查纸质

版材料是否加盖公章。

7、移交完毕，由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检查移交情况，



各学院移交人员提供汇总花名册。

二、四类人员材料所需材料

1、城乡困难家庭成员

申请材料：

①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（附件一）；

②学籍验证报告（学信网）；

③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两面清晰地印在同一面）；

④社保卡复印件（开户银行必须为广东省内的银行、开

户名称为 2024 届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者本人，社保卡必须能

正常使用，正反两面清晰地印在同一面）；

⑤申请人父母一方或双方持有的有效城乡低保证/残疾

人证/特困职工证；脱贫人口信息由人社部门协调农业农村

部门核验（以脱贫人口身份享受时核验）（提交其中一份证

明材料即可），整本证件的复印件；

⑥提供关系证明（户口本/出生证明）；证明申请者本

人与材料⑤证件持有者关系（证件持有者必须为申请人父母

其中一方）。

2、特困人员

申请材料：

①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（附件一）；

②学籍验证报告（学信网）；

③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两面清晰地印在同一面）；



④社保卡复印件（开户银行必须为广东省内的银行、开

户名称为 2024 届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者本人，社保卡必须能

正常使用，正反两面清晰地印在同一面）；

⑤申请者本人持有的有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，整本证

件的复印件；

3、残疾高校毕业生

申请材料：

①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（附件一）；

②学籍验证报告（学信网）；

③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两面清晰地印在同一面）；

④社保卡复印件（开户银行必须为广东省内的银行、开

户名称为 2024 届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者本人，社保卡必须能

正常使用，正反两面清晰地印在同一面）；

⑤申请者本人持有的有效残疾人证，整本证件的复印件；

4、国家助学贷款高校毕业生

申请材料：

①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（附件一）；

②学籍验证报告（学信网）；

③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两面清晰地印在同一面）；

④社保卡复印件（开户银行必须为广东省内的银行、开

户名称为 2024 届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者本人，社保卡必须能

正常使用，正反两面清晰地印在同一面）；



⑤贷款合同复印件（必须含国家开发银行 xx 省分行、

生源地教育局公章）；

若有更改姓名的则还需提供更名证明（户口本或其他更

改证明）

各二级学院在移交 2024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材

料至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时，应将电子版申请者个人申请表

（附件一）、学院汇总花名册（附件二）发送至 QQ 邮箱：

2321059088@qq.com，主题为：xx 学院 2024 届毕业生求职创

业补贴申请材料。

备注：电脑打开该文档，双击附件图标可点开模板。

三、学院材料移交至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要求

所需材料：

（一）电子版（发送到邮箱 2321059088@qq.com）

①毕业生个人电子版申请表（附件一）（每位申请者都

必须有）；

②电子版学院汇总花名册（附件二）；

以压缩包形式发送，包含以上所述两份材料，毕业生个人

申请表（电子版）汇总至一个文件夹内



（二）纸质版

①申请者个人材料（每一份用回形针夹起来即可，不得

用订书机装订）：

1)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（附件一）；

2) 申请者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两面在同一面）；

3) 申请者本人社保卡复印件（开户银行必须为广东省

内的银行、开户名称为 2024届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者本人，

社保卡必须能正常使用，正反两面清晰地印在同一面）；

4) 高校毕业生本人的学籍验证报告（学信网）；

5) 城乡困难家庭成员的相关证件全本复印件（城乡低

保证/残疾人证/特困职工证），证件持有者必须为申请人

父母一方或双方，

6) 提供关系证明（户口本/出生证明）；证明申请者本

人与材料 5）证件持有者关系（证件持有者必须为申请人

父母其中一方），复印无单双面要求；

7) 特困人员本人持有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；

8) 残疾高校毕业生本人持有的有效残疾人证；



9) 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（必须含有生源地教育局

及国家开发银行 xx 省分行公章）；

10) 若有改名，必须提供更改证明（户口本或其他证明）。

②学院汇总花名册（附件二）（一式两份：二级学院与

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各保留一份），需加盖二级学院公章。

四、纸质版材料盖章要求

（一）申请者个人材料盖章

①申请表（院章盖在右上角申请日期处，只能有一个院

章）

②身份证复印件（在空白处盖章即可，学院公章必须清

晰，一面只能有一个院章）

③社保卡复印件（在空白处盖章即可，学院公章必须清

晰，一面只能有一个院章）

④学籍验证报告（在空白处盖章即可，学院公章必须清

晰，一面只能有一个院章）

⑤相关证件复印件（在空白处盖章即可，学院公章必须

清晰，每一面都需要盖章）

（二）学院汇总花名册（附件二）（一式两份）盖章

学院公章必须清晰（除最后一页的每一页左上角名字处

都需要加盖院章，最后一页需要添加以下内容后在对应处盖

章）


